
 

 

 

資 料 文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31/2009 號  

 

 

二 ○ ○ 八 至 二 ○ ○ 九 年 度 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 
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第 七 次 會 議 報 告  

(二 ○ ○ 九 年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) 

 

 

(一 )  「 推 行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」 程 序 修 訂 建 議  

 

文 件 由 地 管 會 主 席 李 志 恒 議 員 提 交。為 簡 化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的 審 批 程

序 及 減 輕 秘 書 處 及 主 導 部 門 的 工 作 量 ， 建 議 修 訂「 推 行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

劃 」 的 程 序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程 序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

(二 )  討 論 堅 尼 地 道  2A,  2B  及 4 號 私 人 物 業 重 建 工 程 對 鄰 近 籃 球 場 之

影 響  

 

文 件 由 文 志 華 議 員 及 李 志 恒 議 員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請 部 門 認 真 處

理 有 關 工 程 的 安 全 措 施 是 否 達 到 高 標 準 的 要 求，保 險 額 則 由 康 文 署 與 建

築 師 事 務 所 商 討。另 委 員 會 要 求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提 供 初 步 的 工 序 時 間 表 (盡

量 貼 近 現 實 情 況 )，如 有 改 動 需 在 一 個 月 前 通 知 康 文 署。另 遇 到 大 風 雨 時

必 需 封 場 ， 而 在 施 工 期 間 發 生 問 題 時 必 需 停 工 。 委 員 會 亦 建 議 每 九 個 月

由 康 文 署 提 交 書 面 報 告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進 度，並 請 康 文 署 及 建 築 師 事 務 所

具 體 研 究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。  

 

(三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中 西 區 提 供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的 情 況 匯 報 及

200 9 /10 年 度 在 中 西 區 提 供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的 建 議  

 

文 件 由 康 文 署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在 2009 至 2010 年 度 向 康 文

署 撥 款 342,900 元 推 行 上 述 計 劃 。  

 

(四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00 9 年 4 月 至 201 0 年 3 月 在 中 西 區 舉 辦 的 康

樂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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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件 由 康 文 署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在 2009 至 2010 年 度 向 康 文

署 撥 款 4,999,890 元 推 行 上 述 計 劃 。  

 

 

(五 ) 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中 西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計

劃  

 

文 件 由 康 文 署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在 2009 至 2010 年 度 向 康 文

署 撥 款 37,770 元 推 行 上 述 計 劃 。  

 

(六 )  關 注 上 環 欠 缺 政 府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事 宜  

 

文 件 由 陳 學 鋒 議 員 、 盧 懿 行 議 員 及 葉 國 謙 議 員 提 交 ， 並 提 出「 強 烈 要 求

在 上 環 規 劃 一 間 小 型 圖 書 館 」動 議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動

議 。  

 

(七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－「 般 咸 道 與 東 邊 街 交 界 及 山 道 天 橋 腳

下 花 圃 設 置 工 程 」  

 

民 政 處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「 般 咸 道 與 東 邊 街 交 界 及 山 道 天 橋 腳 下 花

圃 設 置 工 程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300,000 元 予 民 政 處 以 推 行

上 述 工 程 計 劃 。  

 

(八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－「 德 輔 道 西 與 屈 地 街 交 界 及 皇 后 大 道

西 與 山 道 交 界 之 欄 杆 花 盆 設 置 工 程 」  

 

民 政 處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「 德 輔 道 西 與 屈 地 街 交 界 及 皇 后 大 道 西 與

山 道 交 界 之 欄 杆 花 盆 設 置 工 程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

款 158,000 元 予 民 政 處 以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計 劃 。  

 

(九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－ 「 改 善 城 西 公 園 設 施 工 程 」  

 

康 文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「 改 善 城 西 公 園 設 施 工 程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。

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441,000 元 予 康 文 署 以 推 行 上 述 改 善 工 程 。  

 

(十 )  檢 討 現 行 西 營 盤 社 區 綜 合 大 樓 社 區 會 堂 租 用 安 排  

 

文 件 由 民 政 處 提 交 。 為 了 有 助 區 內 團 體 舉 辦 大 型 活 動 ， 讓 更 多 市 民 能 享

用 場 地 設 施 ， 建 議 設 立 最 低 使 用 人 數 的 規 定 ， 以 便 更 有 效 地 運 用 資 源 及

 2



 3

更 有 利 於 充 分 發 揮 社 區 會 堂 的 功 能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決 定 暫 緩 推 行 有

關 建 議 。  

 

 

(十 一 ) 可 作 綠 化 /社 區 用 途 的 臨 時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名 單  

 

文 件 由 地 政 總 署 提 交 。 地 政 總 署 向 委 員 會 簡 介 一 份 載 列 25 幅 在 中 西 區

內 適 合 綠 化 /社 區 用 途 的 臨 時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名 單 。 經 討 論 後，委 員 會 指

倘 若 有 綠 化 建 議 ， 則 按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申 請 機 制 處 理 ， 並 請 部 門 將 議 員

的 意 見 向 署 方 反 映 。  

 

(十 二 )  關 注 體 育 館 清 洗 場 地 時 間  

 

文 件 由 葉 國 謙 議 員 、 陳 學 鋒 議 員 及 盧 懿 行 議 員 提 交 ， 並 建 議 將 體 育 館 的

場 地 保 養 時 間 改 為 晚 上 閉 館 後 進 行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請 部 門 盡 量 配 合

建 議 。  

 

(十 三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報 告 就 有 關 「 在 克 頓 道 休 憩 處 應 否 設 置 洗 手

間 」 的 諮 詢 結 果  

 

文 件 由 康 文 署 提 交 。 由 於 贊 成 及 反 對 在 克 頓 道 休 憩 處 設 置 洗 手 間 的 意

見 接 近 ，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以 投 票 表 決 方 法 決 定 是 否 應 繼 續 興 建 該

洗 手 間 設 施 。 投 票 結 果 通 過 在 克 頓 道 休 憩 處 設 置 洗 手 間 。  

 

(十 四 ) 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 年 度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新 建 議 項 目  

 

文 件 由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提 交。文 件 中 的 項 目 大 部 份 已 於 第 七 次 地

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行 前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向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/

及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， 並 獲 得 通 過 。 而 在 是 次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會 亦 通 過

餘 下 的 建 議 項 目 。  

 

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○ ○ 九 年 三 月  
 
 


